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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05年9月1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6名，公司董事张世堂、陈先平、许宪平及独立董事刘骏民、高凤龙、徐晓东出席会议，竺延风董事长、金毅、许艳华、田聪明董事和姚德超独立董事因公缺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订案，在公司章程原第十三条经营范围中增加“汽车品牌销售”，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原稿为：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
轿车、汽车发动机、汽车零部件、内燃机配件的制造及其售后服务；高科技产品的开发、研制及生产；房地产开发及经营；货物运输；商业的批发及零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自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部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公司根据市场情况、业务发展需要和自身能力，经股东大会按法定程序批准，并经政府有关部门同意，可以适时调整投资方向、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修订为：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
轿车、汽车发动机、汽车零部件、内燃机配件的制造及其售后服务；高科技产品的开发、研制及生产；房地产开发及经营；货物运输；商业的批发及零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自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部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汽车品牌销售。(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公司根据市场情况、业务发展需要和自身能力，经股东大会按法定程序批准，并经政府有关部门同意，可以适时调整投资方向、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2、鉴于中国证监会已同意我公司将收购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及部分解决资金占用问题的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决定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决定于2005年10月14日召开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5年9月13日

